
山东新华技工学校收退费公示 

尊敬的各位学生及家长： 

为切实维护学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规范我校收费行为，根据《关

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20〕648 

号）文件精神，现将我校收、退费相关事宜公示如下： 

一、收费项目及标准 

序号 专业名称 学制 学费 实收学费 备注 

1  形象设计高端就业班 三年 31100 28600 

实收学费为

学生享受国

家 助 学 金

2500 之后的

价格 

2  形象设计 三年 24300 21800 

3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高端就业班 三年 27300 24800 

4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三年 20300 17800 

5  计算机动画制作高端就业班 三年 29300 26800 

6  计算机动画制作 三年 20300 17800 

7  室内设计高端就业班 三年 26300 23800 

8  室内设计 三年 17300 14800 

9  电子商务高端就业班 三年 27100 24600 

10  电子商务 三年 19300 16800 

11  计算机网络应用高端就业班 三年 29300 26800 

12  计算机网络应用 三年 20300 17800 

13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三年 36300 33800 

14  铁路客运服务 三年 22300 19800 

15  幼儿教育 三年 22300 19800 

16  护理 三年 20300 17800 

17  平面设计 三年 17300 14800 

 

 



二、收费方式及时间 

学校采取一费制，实收学费包含：（教材、公寓物品、校服、保

险、技能技术培训费、上课和上机实操、综合实训费和导师训练、军

训和综合素质提升等费用。）按学年收取，新生入学时缴纳第一年学

费。根据入学时间，次年同期缴纳第二年学费； 

三、退费的规定 

学生退费按照如下标准执行： 

（一）乙方在校期间有关培训退费等事项的说明 

1.乙方办理报名手续开始学习后如有以下 4种情况之一的，可以

提出申请退学退费： 

学生因患有传染病、重大疾病不能坚持学习的，提供三甲及以上

医院有关诊断证明可申请退学； 

学生因应征入伍，凭入伍通知书和退学申请书申请退学； 

学生因家庭发生重大意外事故而不能坚持学习的（需有相关证

明）； 

被统招类高校录取，凭统招录取通知书申请退费。 

2.乙方在读期间因触犯国家法律，或因严重违反学校纪律（打架、

斗殴、偷盗、聚众闹事等）而被勒令退学或取消学习资格，或者在未

办理手续的情况下擅自离校的，学校将视为自动退学，不退还费用。 

3.如退费将按照如下标准执行: 

（1）学费：学生办理退费时根据其在校学习月数作为扣费依据，

即扣除金额等于年应缴学费/10个月*在校月数；备注：当月上课时



间 15天以上视为一个月，一周以上 15天以下视为半个月，一周以下

视为 0.3个月，未上课学生不扣除学费。学生具体上课时间由教务处

和班主任共同确认为准； 

（2）其他费用：住宿费按照 10元/天、公寓用品按照 500元/

人扣除、学生保险按照 50元/人扣除；教材、公寓物品、校服等类型

物品属于一次性不能重复使用物品，一经领用不能退还，退费时给予

扣除费用，全套床上用品按照 500元/套标准扣除，教材根据教材定

价扣除，各专业服装费按照标准扣除； 

（3）乙方如在缴费时享受减免政策，在计算退费时，须按照优

惠前的“原定总收费”计算。退费总额=实际交纳总费用-在校期间发

生的费用(包括相应的课时费用及其他费用）； 

（4）入学赠送物品：新生入学退费时，若享受物品赠送活动（例

如：拉杆箱、背包、工具等），应按成本价扣除所赠物品金额； 

（二）甲方应在收到乙方书面退费申请等相关材料齐全后 15个

工作日内，将相应退费款项支付给乙方。乙方书面退费申请材料包括：

1、学生本人退费申请（学生及家长签字按手印）；2、退费学生的身

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如家长代学生办理还需家长身份证复印件及户

口本家庭成员页复印件；3、学生本人银行卡复印件（上面必须标明

户名、账号、开户行行号），如提供的是学生家长银行卡，需户口本

家庭成员页复印件；4、退费原因证明（医院证明、入伍通知书、录

取通知书等）；5、学生就业协议；6、如学生未领取公寓物资和教材

的，需提供住宿卡原件和仓库联原件。 



（三）退费方式：学院按照乙方所提供银行账号汇款退回。 

（四）学生承诺遵守入学须知规定的各项内容。如违反，院校将

按章处理，学生应予以服从和配合，造成本人或他人人身伤害、财产

损失的，学生应承担相应责任。 

（五）退费政策今后如有与当地政府部门政策文件不符的，一律

以政府部门政策文件为准。 

 

 

 

山东新华技工学校 

2024年 7月 24日 


